襄环函〔2019〕211号

关于山西普拓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年产15万吨环保除锈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山西普拓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    

    你公司报送的《山西普拓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环保除锈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对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019-140492-26-03-001187）位于襄垣经济技术开发区夏店镇霍村西北236米(租赁中云芯材料有限公司现有部分厂房),建筑面积20000m2。年生产15万吨环保除锈剂（钢铁除锈剂7万吨/年、有机金属表面清洁剂3万吨/年、混凝土表面处理剂4万吨/年、家化产品1万吨/年）。主要建设内容为:3条环保除锈剂生产线、原料库、成品堆放区、成品库、浓盐水收集池及其附属配套设施。项目总投资30041.79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万元。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减缓和控制。我局同意《报告表》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二、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上料采用全密闭的搅拌罐在封闭厂房内进行,尽可能减少粉尘量的产生，确保无组织粉尘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的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标准。

（二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生活污水排入旱厕，由当地村民定期清运用作农田施肥;设备清洗废水经临时储罐收集后回用于下次同类产品生产，均不外排。

（三）落实地下水水污染防治措施。严格按《报告表》要求在各原料库、成品区周边分别设置围堰，建设200m3事故水池并做好防渗工作；严格落实地下水监测计划，建立完善的地下水监测制度，合理设置地下水监测井，加强监控，避免对浊漳西源及地下水环境敏感区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四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生产设备采取消声、隔声、基础减震等降噪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确保厂界噪声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2类标准。

（五）合理处置各类固废。生活垃圾和废旧滤芯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置；原材料包装袋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或外售于物资公司。

（六）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建立环境风险响应机制，按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环保部门备案。

三、做好信息公开。在项目运行过程中，应定期发布环境信息，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五、委托襄垣县环境监察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

    2019年7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